
 

1 

 

证券代码：600510         证券简称：黑牡丹         公告编号：2018-027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8 年 7

月 11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名，现场出席董事 5名，董事

李苏粤和独立董事任占并、贺凤仙、王本哲因工作原因未能现场出席，以通讯方式

参会并表决。会议由董事长戈亚芳女士主持，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经营层推进绿都

万和城项目合作开发事宜的议案》。 

     负责开发绿都万和城项目的常州绿都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都房地产”）

为公司持股 51%的控股二级子公司。日前，绿都房地产持股 49%的股东常州君德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德投资”）的控股股东变更为上市公司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简称“新城控股”，证券代码“601155”）的控股二级子公司——常州

新城创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创宏”）。 

    鉴于新城控股具备较强的房地产操盘实力，且新城品牌在常州当地的影响力和

口碑也较好，与新城控股的合作有利于绿都万和城项目后续开发的进度控制、品质

提高及附加值提升。 

    本着快速、高质量推进绿都万和城项目合作开发的原则，在尊重已签订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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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约定的基础上，在保证公司权益的前提下，提请董事会授权经营层负责实施与

进一步就绿都万和城项目与新城控股的合作进行深化和推进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

但不限于：促使君德投资现控股股东新城创宏承继君德投资在绿都房地产的股东权

利和义务，按照原合作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等的约定全面履行合同，并对君德投资

该等协议项下的义务及君德投资履行绿都房地产股东责任时应承担的义务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特此公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月 14日 


